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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法院政府联合发文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应诉

55起起““民民告告官官””，，全全都都见见到到““官官””

本报青岛8月16日讯(记者
周衍鹏) 因不服公安消防部

门的处罚，青岛一公司将即墨
市公安消防大队告上法庭。16
日，即墨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
即墨市公安局分管公安消防工
作的副政委徐伦强出庭应诉，
此案系青岛市首例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案件。

2001年，山东某消防工程
有限公司在济宁注册成立，后
于2007年12月取得山东消防协
会颁发的《山东省建筑消防设
施维护保养资格证书》。2011
年，该公司在青岛注册登记一
分公司，并授权该分公司全权
负责青岛地区的消防工程项目

施工和消防工程项目的维护保
养工作。同年9月，分公司即以
自己的名义与一公司签订建筑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合同，合同
履行期间，即墨市公安消防大
队检查发现，该分公司并未取
得建筑消防设施维保资质，违
反了《山东消防条例》的规定，
因此给予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
行政处罚。因不服处罚，该分公
司将即墨市公安消防大队告上
法庭。

16日，即墨法院公开审理
了该起公安行政处罚案件，与
以往公安机关作为被告开庭明
显不同的是，这次坐在被告席
上的是即墨市公安局分管公安

消防工作的副政委徐伦强，不
像以往一般由法制科工作人员
出庭。庭审中，原告代理律师就
自己的诉讼理由向法庭作了陈
述，而徐伦强则就原告的质疑
进行了举证。据了解，法庭将择
日进行宣判。

据介绍，这是1990年《行政
诉讼法》实施以来，青岛市第一
起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
行政案件。当天，在市南法院、市
北法院、城阳法院、黄岛法院同时
开庭审理的4起行政案件，也均由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今年
8月，青岛中级法院和市政府法
制办联合下文，规定重大案件，
主要负责人必须出庭。

《行政诉讼法》颁布实
施20多年来，“民告官”现象
日益走向常态化。但是，与
常态化的“民告官”现象形
成尴尬反差的是，“民告官”
庭审现场却见不到“官”，行
政负责人尤其是“一把手”
出庭应诉现象却很少见。这
也容易给原告一个误会，感
觉不受尊重，不利于案件的
调解和判决。

据统计，自 2 0 1 0年以
来，青岛市两级法院共受理
行政诉讼案件1 0 2 0 0余起，
案件类型50余种，但真正到
了出庭应诉的过程中，本应
出现在被告席上应诉的行
政机关负责人实际却没有
出现，往往是由委托诉讼代
理人去应诉。原因何在？许
多人认为最关键的原因还
是许多领导干部还没有真
正树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意识，还没有把自己从

“官”的位置上放下来，爱面
子，怕献丑，“官本位”的思
维定势作怪。

本报记者 周衍鹏

告官见不到官

“官本位”作怪

记者手记

16日，在即墨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即墨市公安局副政委出庭应诉。(法院供图)

今年8月份，青岛中级法院与市
政府法制办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
加强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明文规
定，对重大、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以
及涉及行政赔偿的“民告官”案件开
庭时，涉及的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
必须出庭。

据介绍，此前其他省市也曾推
出过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但
多是倡导和鼓励，实施效果并不明
显。青岛这一《意见》的亮点在于，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硬性规定，同
时，建立了过错追责制度，并将其纳
入了行政考核范围，若负责人无正当
理由不按时出庭应诉的，将由监察机
关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重大“民告官”案

负责人必须出庭

新规

青岛市中院行政庭庭长李建伟
认为，出庭应诉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学
习法律、熟悉法律、掌握本机关执法
情况的好机会，有利于塑造责任政
府、法治政府的形象，能赢得市民的
信任、维护政府的权威，及时发现本
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积极出庭应诉不
仅不会给其“减分”、丢面子，反而为
其“加分”不少。本报记者 周衍鹏

行政负责人出庭

不丢面子反加分

专家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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